
【裁判字號】 99,行商訴,2 

【裁判日期】 990422 

【裁判案由】 商標註冊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99年度行商訴字第 2號 

                   99年 4月 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威秀影城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趙文銘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江東原律師 

      邱靖貽律師 

複代理人  林育丞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乙○○（局長） 

訴訟代理人 丙○○ 

上列當事人間因商標註冊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 98年 11月 2 日經訴字第

0980611998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對於原告 00000000號「威秀中心及圖」商標註冊申請案，應依本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

處分。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於民國 97年 7 月 23日以「威秀中心及圖」商標，指定使用於商標法施行細則

第 13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 41類之藉由網際網路提供音樂欣賞下載之服務，向被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 1 所示）。經被告審查，認系爭商標

與據以核駁之註冊第 146055號「威秀 KTV WE SHOW 及圖」商標（下稱據以核駁商標，如

附圖 2 所示）構成近似，且前者所指定使用之「藉由網際網路提供音樂欣賞下載之服務」

與後者所指定之「提供伴唱機供顧客唱歌 KTV 」服務亦屬類似服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

誤認之虞，應不准註冊，以 98年 7 月 13日商標核駁第 316368號審定書為核駁之處分。

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遭駁回，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之主張： 

  (一)系爭商標之主要為彩色 V 型圖放射狀圖形（即取自威秀「VI E SHOW」首末字母「V 」

及「W 」組合而成）；係利用色彩三原色：紅、藍、綠作為基座，頂端加上黃色代表都會



娛樂新生命的耀眼光芒；系爭商標之英文譯音為「VIE SHOW」，並已於第 41類取得註冊商

標，商標註冊號數：00000000 。圖樣中並無「KTV」外文字樣。據以核駁商標則為倒 U 字

型之圓弧拱門狀圖形，以橘色調為主，加上淡黃色威秀字體。主要部分係「威秀」二字上

方加上小獅圖樣為其顯著特徵，圖樣中列有「KTV 」外文字樣。據以核駁商標之英文譯音

則為「WE SHOW 」。故二造商標無論是整體外觀、構圖、色彩、書寫字體等均明顯不同，

予相關消費者整體印象差異顯著，以異時異地隔離觀察法進行比對時，應不致產生混淆誤

認之虞。且原告所經營威秀影城之形象標誌為「威秀寶寶」（商標註冊號數：00000000），

除在每部電影播映前均有「威秀寶寶」之動畫短片外，原告印製之威秀影城月刊及各式文

宣、傳單均可見系爭商標之 V 型圖與「威秀寶寶」圖樣，在原告為建立品牌知名度而不遺

餘力地宣傳下，當相關消費者看見系爭商標時，所聯想到之形象標誌必為「威秀寶寶」。

又「威秀寶寶」與據以核駁商標之小獅圖樣差異極大，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相關消費者

應可自據以核駁商標之小獅圖樣、「WE SHOW」、「KTV」等與系爭商標相互區辨，以二者

給予相關消費者之整體印象而言，近似程度應屬甚低。相關消費者絕無可能誤認系爭商標

與據以核駁商標係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無致使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

誤認之虞。 

  (二)被告僅以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皆有相同「威秀」二字，即認相關消費者有混淆

誤認之虞，全未斟酌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之整體外觀、構圖、色彩、書寫字體、設計

意匠等均明顯不同，逕以部分文字相同論斷二造商標構成近似，顯已違反「混淆誤認之虞」

審查基準所明示之整體觀察原則。且實務見解亦認，如商標彼此設計上有些許差異而足以

彰顯各自之特徵、構圖及意匠，並與他人之商標相區別，則自難謂即構成近似（最高行政

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61號、智慧財產法院 98年行商訴字第 71號判決要旨參照）。又原告

於 87年起即設立營業，是「最先」使用「威秀」二字作為商標及公司名稱之使用人，據以

核駁之商標申請日期為 89年 7 月 11日，距原告使用「威秀」二字且成為著名商標已二年

半有餘，據以核駁商標包含「威秀」二字，「KTV 」部分應屬不專用且不具識別性。若兩

造商標近似，被告應駁回上述據以核駁商標之註冊聲請，現今原告欲以相同之文字輔以獨

創性之 V 型圖再為聲請註冊時，竟遭被告駁回，被告之判斷顯有矛盾並未遵循統一標準。

是故如被告認據以核駁商標聲請註冊時，並無因與原告著名之「威秀」近似而致有混淆誤

認之虞，則原告以「威秀中心＋V 型圖」作為聲請之標的更無與據以核駁商標近似或混淆

誤認之虞情形可言。 

  (三)被告因「網際網路提供音樂下載服務與」與「提供伴唱機供顧客唱歌 KTV 」唯一共

通點是「音樂」，即遽然認定兩者「市場交易相同」，忽略實際上一般消費者如係欲與親

朋好友聚會歡唱，必然會至實體店面營業之 KTV 消費，KTV 所提供者乃是虛擬環境無法提

供之朋友互動實際場域與氛圍，被告之理由顯與社會實情脫節而矛盾。又「威秀」二字早

成為原告之著名商標，「V 型圖」部分，原告自 95年起即於所有各大影城之每一廳每一場

次電影映演前播放上揭「V 型圖」圖樣，以原告涵蓋全國 65％電影票房之比例，被告竟謂

原告聲請之系爭商標未能為消費者所普遍認知，顯然昧於實情甚明。再者，原告至少自 92

年起，即租賃場地予金馬獎執行委員會舉辦金馬影展觀摩影片之放映及舉辦相關之「座談

會」等，95年原告亦有出租場地予「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第 4屆台灣國際動畫影展，97



年原告也免費出租場地，協助「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舉辦「第 3 屆家扶

童心影展」等活動，91年影星金城武亦於原告場地為汽車品牌代言。93年花旗銀行於原告

場地舉辦「花旗透明卡回饋一把抓」活動並邀請藝人天心代言新聞。98年當紅電視偶像劇

「痞子英雄」亦租借原告場地舉辦盛大之首映會暨見面會。除前開民間活動之外，政府部

門如經濟部工業局，亦曾於 97年 7 月 21日假原告場地進行活動；現任總統馬英九於台北

市長任內，亦曾出席台北市政府於原告場地舉辦之反毒宣導活動。原告亦提供場地、設備

舉辦各項工商及政府活動、宣傳，例如 92年 2 月 21日被告之副局長盧文祥曾參加美國電

影協會於原告場地舉辦之「221 全民捕盜行動」；92年 7 月 15日被告為宣導「保護智慧

財產權」觀念，亦曾於原告場地舉行代言人蕭亞軒之首播記者會。綜前所述，足證原告確

有以出租場地、協助舉辦活動等方式，為民間團體、政府機構作工商廣告、促銷產品、推

廣理念之宣傳，被告以原告僅經營售票放映電影之業務，且非謂消費者廣為認識，顯與事

實相距甚遠。退萬步言，縱原告前揭所舉之證據尚不足認定原告是否多角化經營等情，惟

多角化經營本非本件系爭商標准予註冊與否之判斷要件，被告據之為駁回原告聲請理由之

一，顯與「混淆誤認之虞審查標準」第 4 點之判斷要素不相合致。 

  (四)原告申請系爭商標註冊時，曾提出眾多證據證明原告業已使用系爭商標經營威秀影

城多年，系爭商標對相關消費者已具極高之知名度，而為人所熟知，此亦為被告所不否認。

惟被告認原告並未多角化經營於系爭商標指定使用之「藉由網際網路提供音樂欣賞下載之

服務」，故於判斷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是否構成近似時，即未將系爭商標之知名度列

入考慮。被告此等見解，實有違誤，蓋系爭商標既已具有極高之知名度，相關消費者即可

分辨其與據以核駁商標係來自不同來源，而不會引起混淆誤認，系爭商標所具有供相關消

費者區別服務來源之功能，不會因為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種類更換而有所不同，此參諸

消費者對知名之商標有深刻之印象，即不會被混淆誤認之學說見解及智慧財產法院 98年度

行商訴字第 75號判決要旨，即可自明。是被告一方面肯認系爭商標在原告於全省設立營業

據點、透過各種促銷宣傳、舉辦活動等方式，業已廣為周知，另方面卻又認定雖系爭商標

之知名度如此之高，仍不足使相關消費者區辨服務來源與據以核駁商標不同，見解顯屬自

相矛盾。詳言之，原告使用「威秀」二字作為行銷商品服務，始自原告於 86年以「華納威

秀電影有限公司」成立之時，並自 87年 1 月起開始提供電影娛樂事業之經營時，原告即

以「華納威秀」、或「華納威秀影城」為宣傳標章，前宣傳之商標或標章之「華納」部分

取自當時股東「華納兄弟」公司名稱之一部，與獨創未曾有他人登記使用之「威秀」中文

字樣為組合為一複合字詞，並以之在全國廣為宣傳使用，中間因經營團隊變動，華納兄弟

公司退出而更名為「威秀影城股份有限公司」，惟「威秀」二字亦仍沿用為原告對外宣傳

商標及公司名稱，至今計已「11年」有餘，「威秀」屬原告對外宣傳商標及公司名稱主要

字詞無疑。再者，原告將「華納威秀」更名為「威秀」時亦曾舉辦盛大之記者會，除邀請

演藝界名流蒞會外，更有前新聞局局長到場致詞，此有新聞局全球資訊網之新聞可參；台

北市政府亦因原告信義分公司之據點，已是休閒代表性地標，故其對外宣傳文宣亦以「信

義威秀」作為信義區之代稱，足見「威秀」二字已成為眾所周知、遠近馳名之著名商標/ 標

章無疑，又原告投入之行銷宣傳費用，不可謂不鉅，另有「威秀」成為著名商標/ 標章之

其餘相關證據，例如 87年 2 月 4 日全國性之消費娛樂平面媒體之重要地位之民生報第 32



版之 1/4 版面廣告、原告於成立後第一個月即舉辦看電影持報紙截角即可免費兌換食品、

於 89年暑假旺季舉辦拿夏日瘋狂護照抽獎等行銷活動、如有重要電影上映，原告之威秀二

字均亦會出現在電影廣告之上，提供消費者知悉放映地點，甚至與知名廠商聯合舉辦促銷

活動，如「捍衛正義」（上映日期 89年 3 月 18日）、「黑洞頻率」（上映日期 89年 9 月

16日）等、每一部電影上映及每一次特惠活動均會於各大平面媒體刊登相關活動及放映訊

息，如委請香港商上奇凱諾有限公司製作公車車身廣告，有 87年 2 月 27日金額為

1,458,660 元之統一發票為證、於中國郵報社股份有限公司上刊登週年慶 10元特價專案廣

告（有 87年 12月 31日支出金額 23,520元之統一發票為證）、88年 1 月 18日於民生報

刊登「超異能快感」電影廣告之支出 2,700 元、勁報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88年 10月 22

日、89年 1 月 7 日兩次開立之廣告費收據（金額各為 208, 333 元）、風行雜誌社 89年

3 月 185 日開立金額為 200, 000元廣告費之統一發票、另有原告於 88年起出版之「華納

威秀週刊」「每週」提供消費者詳實的娛樂消費音樂電影資訊（由第 46期之週刊內文包括

「都會風采流行」到「音樂共和國高山風給你不無聊的音樂」及「英倫新浪漫紀元的風雲

樂團」等可知在提供音樂相關資訊上，原告較之據以核駁商標提供服務時間更早）、由行

政院文建會設立之「台灣電影筆記」之網頁中介紹「台灣電影史」之「民國 87年」部分時

第一項即特別說明「一月，華納威秀開幕，引進澳洲影城模式，先進器材，豪華設備，全

年無休，並於四月開放信用卡購票，台灣觀影習慣革命性改變。」、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

研究所碩士顏禎慧論文「體驗消費時代下台北市電影院的經營行銷研究」之中文摘要「研

究以 1998年台灣第一座外資影城華納威秀進入映演市場為起點…」、前述論文文獻之參考

書目有多筆以威秀影城為研究對象之論文期刊雜誌專論等、另以前揭論文書目中所提到之

「電影映演業行銷策略之研究」之專論提到台北市 1999年的電影院集中度光華納威秀一家

戲院的營收就佔了台北市的 1/4 及 91年 5 月 24日中國時報報導華納威秀在台北市所獲得

的票房已佔全省其他地方票房的 50％（台中的華納威秀則佔 85％，高雄則佔 50％）、大

專院校學生使用為族群之電子布告欄系統（BBS ）於原告設立之隔日已有討論文章出現等

等。綜前所述，原告初以「華納威秀」、「華納威秀影城」作為商標和公司名稱特取部分，

而「威秀」二字乃原告所創用，亦也未曾有任何行業於任何商品或服務類別申請註冊商標。

在原告以獨特行銷經營模式及提供特別消費娛樂體驗強力行銷「華納威秀」與「華納威秀

影城」後，「華納威秀」及「華納威秀影城」實已成為「知名」、「著名」之商標，「威

秀」更因其獨創性而成為一「強勢」商標，具強「識別性」、「特別顯著性」之部分。後

原告更名為「威秀影城」，然仍沿用「威秀」二字至今，未曾間斷。是據以核駁商標中使

用與原告已屬著名商標「威秀」之部分，依商標法第 23條第 1 項第 12款之規定，實已有

致相關公眾混淆誤認之虞，甚有減損原告著名商標之識別性，被告應將其據以核駁商標之

聲請駁回，據被告不察，竟予以註冊在案，而今原告欲將其使用多年、且為著名商標之一

部另為註冊，被告反以原告之聲請有妨礙據以核駁商標之使用而予駁回，實難讓原告干服。

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被告應為系爭商標准予註冊之處分。 

三、被告之主張： 

  (一)按「商標包含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之文字、圖形、記號、顏色或立體形狀，若刪除

該部分則失其商標之完整性，而經申請人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者，得以該商標申請註



冊。」，為商標法第 19條所明定。故其適用係指商標圖樣整體具識別性，而其圖樣中包含

說明性或不具識別性之文字或圖形者，為避免因該部分致不准註冊，或註冊後就該部分單

獨主張權利而產生爭議，得經申請人聲明該部分不與商標圖樣分離單獨請求專用（被告公

告之「聲明不專用」審查要點二參照）。本件原告申請註冊之「威秀中心及圖」商標圖樣

中之文字「威秀中心」，其中「中心」為場所名稱，以之作為商標之一部分指定使用於「藉

由網際網路提供音樂欣賞下載之服務」，尚不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服務之標識，

並得藉以與他人之服務相區別，應不具識別性，此經申請人聲明不專用，應有前條規定之

適用，惟商標圖樣構成近似與否，仍應以其整體圖樣為準，合先敘明。 

  (二)次按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

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為商標法第 23條第 1 項第 13款所

明定。所謂有致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係指商標給予消費者的印象，可能致使消費者混淆

而誤認商品／服務之來源，包括誤認來自不同來源的商品／服務以為來自同一來源，或者

誤認二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判斷是否

有混淆誤認之虞，被告公告之「混淆誤認之虞」審查基準（參閱被告網站；以下稱審查基

準），列有各項相關參考因素。其中商標近似及商品／服務類似二項因素，依前揭法條規

定為必須具備之要件。其他參酌因素則視個案中是否存在而為斟酌，合先敘明。 

  (三)本件存在之相關因素之審酌： 

  1.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 

    商標近似係指二商標予人之整體印象有其相近之處，若其標示在相同或類似的商品／

服務上時，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有所混淆而

誤認二商品／服務來自同一來源或誤認不同來源之間有所關聯（審查基準 5.2.1 參照）。

商標近似之判斷得就二商標外觀、觀念及讀音為觀察，查本件原告申請註冊之「威秀中心

及圖」係以三個外文字母「V 」相疊並排，並依綠、藍、黃、紅設色，下方標以中文「威

秀中心」所組成，其中「中心」不具識別性，非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業經聲明不

專用外，「威秀」二字自較為引起消費者注意，並為消費者所認知具有識別服務來源作用

之部分。而據以核駁註冊第 146055號「威秀 KTV WE SHOW 及圖」商標圖樣係以卡通獅頭

圖、中文「威秀」及外文「KTV 」、「WE SHOW 」再襯以彩虹圖案背景所組成，其中文「威

秀」佔整體圖樣極大比例。是二者相較，皆有相同之「威秀」二字，在觀念、讀音上高度

近似，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有所混淆而誤認

二服務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應屬構成近似之商標。 

  2.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 

    服務類似係指二個不同的服務，在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上以及服務提供者或其他因素上

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果標上相同或近似的商標，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

使一般接受服務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源，則此二個服務間即存在

類似的關係（審查基準 5.3.1 參照）。本件原告申請註冊商標所指定使用之「藉由網際網

路提供音樂欣賞下載之服務」，與據以核駁註冊第 146055號商標所指定之「提供伴唱機供

顧客唱歌ＫＴＶ」服務相較，一者以虛擬之網路，一者以實體備有伴唱機的場所，雖二者

在提供音樂服務媒介上有所不同，但是皆為提供相關視聽環境供消費者點播歌唱或聆聽為



目的，其性質、內容、提供者等因素上具有共同或關聯之處，如標示相同或近似的商標，

依一般社會通念及市場交易情形，易使一般服務消費者誤認其為來自相同或雖不相同但有

關聯之來源，則所指定使用之服務間應屬存在相當程度之類似關係。 

  (四)綜合判斷商標在圖樣近似及服務類似之程度性等因素，系爭商標與所引據核駁之商

標其高度之近似程度及指定服務間高度之類似，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之消費者，於購買時

施以普通之注意，可能會有所混淆而誤認二服務來自同一來源或雖不相同但有關聯之來

源，應足以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自有前揭法條之適用，至原告聲明「中心」不

專用部分，並不影響系爭商標構成近似與否之判斷，爰依商標法第 23條第 1 項第 13款及

第 24條 1 項之規定，應予核駁。 

  (五)又原告訴稱於申請註冊時提出眾多證據證明已使用系爭商標經營威秀影城多年，應

具極高知名度，相關消費者可分辨與據以核駁商標係來自不同來源，而不會引起混淆誤認

等語。惟查所舉證資料皆為提供電影放映相關服務，其並未多角化經營於其他服務領域，

且多數未標示日期，縱有日期標示者，亦為 2009年間，尚難認為有客觀證據足以認定系爭

商標已廣為相關消費者所普遍認知。再者據以核駁商標既然早於 90年 7 月 16日已獲准註

冊，自有拘束他人以相同或近似商標指定使用於同一或類似服務之權利，併予陳明。並聲

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件之爭點： 

    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是否構成相同或近似，有無造成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系爭商標之註冊有無違反商標法第第 23條第 1 項第 13款之事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商標相同或近似於他人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或申請在先之商標，有

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不得註冊，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3款本文定有明文。

所謂「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係指兩商標因相同或構成近似，致使相關消費

者誤認為同一商標，或雖不致誤認兩商標為同一商標，但極有可能誤認兩商標之商品／服

務為同一來源之系列商品／服務，或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

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而言。而判斷有無混淆誤認之虞，則應參考下列相關因素： 商標

識別性之強弱； 商標是否近似暨其近似之程度； 商品／服務是否類似暨其類似之程度；

先權利人多角化經營之情形； 實際混淆誤認之情事； 相關消費者對各商標熟悉之程

度； 系爭商標之申請人是否善意； 其他混淆誤認等相關因素之強弱程度、相互影響關

係及各因素等綜合認定是否已達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當然在大多數新申請

註冊案，由於商標尚未使用，不必然呈現所有參考因素，惟亦可就商標識別性之強弱、商

標之近似程度，及商品、服務之類似程度等因素予以斟酌。 

  (二)系爭商標與據以核駁商標雖均係以威秀之文字及圖形為設計主體，惟經比較系爭商

標與據以核駁商標，系爭商標之主要為彩色 V型圖放射狀圖形（即取自威秀「VIE SHOW」

首末字母「V 」及「W 」組合而成）；係利用色彩三顏色：紅、藍、綠作為基座，系爭商

標圖樣中並無「KTV 」外文字樣。據以核駁商標則為倒 U 字型之圓弧拱門狀圖形，以橘色

調為主，加上淡黃色威秀字體，係以「威秀」二字上方加上小獅圖樣為其顯著特徵，圖樣

中列有「KTV 」外文字樣，據以核駁商標之英文譯音則為「WE SHOW 」。故系爭商標與據



以核駁商標，除有「威秀」2 字係屬相同外，其餘彼此設計、整體外觀、構圖、色彩、書

寫字體，既有上述差異，而足以彰顯各自之特徵、構圖及意匠，經異時異地隔離觀察，相

關消費者應可自二者之構圖、設計等圖樣，區辨兩商標之差異處，兩商標給予消費者之整

體印象，其近似程度非高。 

  (三)又兩造之商標固有相同之「威秀」2 字，被告辯稱該「威秀」2 字自較為引起消費

者注意，並為消費者所認知具有識別服務來源作用之部分，因而核駁系爭商標之註冊申請

云云。然按商標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誌，並得

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商標法第 5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所謂表彰商品或服務之

交易來源者，所指者乃商品或服務之生產商或提供者，性質上必為自然人或法人，而非商

品之本身，商品或服務僅為供辨識之工具，而其背後之生產者或提供者始為所謂之「來源」。

是以藉由商標之表彰，用以在相同或類似之商品中，區別某某商品或服務之生產者或提供

者為何人。因此倘該商標足供消費者區別該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為何人，即已符合上開規定，

此不因指定使用之商品種類更換而有所不同，亦即只要該商標所欲指定使用之該種類商品

或服務足以使消費者區別其生產者或提供者為何人即已足。本件原告申請系爭商標註冊

時，業已使用系爭商標經營威秀影城多年，並於全省設立營業據點、透過各種促銷宣傳、

舉辦活動等方式，以「威秀」二字作為行銷電影相關服務，業據其提出原證 9 至原證 36

之資料影本附卷為憑，足見原告以「華納威秀」、「華納威秀影城」作為行銷電影服務或

商品，已具有相當識別性，得以作為與他人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之依據。準此，則一般消費

者聽聞系爭商標時，其所認知者乃該商標所表彰之商品其來源提供者，應為原告。是以，

倘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藉由網際網路提供音樂欣賞下載之服務，其向消費者表彰有關此類

服務來源之提供者，一般消費者於認該服務來源為原告，並無誤認情形才是。被告未斟酌

系爭商標對相關消費者已具一定之知名度，遽以原告並未多角化經營於系爭商標指定使用

之「藉由網際網路提供音樂欣賞下載之服務」，而審定兩造商標就「威秀」部分構成近似

而有混淆誤認之虞，顯有所誤。蓋系爭商標既已具有一定之知名度，相關消費者即可分辨

其與據以核駁商標係來自不同來源，而不會引起混淆誤認，系爭商標所具有供相關消費者

區別服務來源之功能，並不會因為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種類更換而有所不同，被告前開

所辯，尚非可採。 

  (四)再者，系爭商標係指定使用於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13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 41

類之藉由網際網路提供音樂欣賞下載之服務。據以核駁商標係指定使用於「提供伴唱機供

顧客唱歌 KTV」服務。就二商標指定使用之服務相較，固屬類似服務，惟仍應考量其他混

淆誤認等相關判斷因素，始得認定消費者是否有產生混淆誤認之虞，然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僅以兩商標圖樣中之圖形設計意匠相同，且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類似，而未就兩商標圖

樣之整體外觀、觀念、構圖意匠之近似程度高低暨其他混淆誤認相關因素如商標知名度、

識別性之強弱加以考量，即認定兩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即有不當。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以系爭商標之註冊有違商標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3款之規定，核駁

系爭商標之註冊，於法未合，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洽，原告訴請將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一併撤銷，自無不合，應予准許。惟原告申請註冊之本件商標是否應予核准審定，尚有

待被告機關重新審酌其是否違背其他法定要件而為決定，爰依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第 4 款



規定意旨，應命被告機關遵照本院判決之法律見解對原告作成處分，則原告聲明求為判決

命被告機關應作成系爭商標核准審定之處分，並未達全部有理由之程度，是以原告該部分

之請求，即難准許，應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 98條第 1 項前

段、第 104 條、民事訴訟法第 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4   月  22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得灶 

                                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王俊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9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王英傑 

 


